
股票简称
：

韶能股份股票代码
：

000601 � �

编号
：

2009- 006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09

年

5

月

25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4

日在公司二楼会

议室召开，应到董事九名，董事徐兵、陈来泉、肖南贵、朱天发、肖龙云、燕如生，独立董事顾世群、

莫玲、林睦翔出席本次董事会，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以书面表决的方

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决定于

2009

年

6

月

26

日召开

2008

年度股东大会。 （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四日

股票简称
：

韶能股份股票代码
：

000601 � �

编号
：

2009- 007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08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09

年

6

月

26

日上午

9:00

。

（二）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召集人：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五）出席对象：

1

、

2009

年

6

月

22

日下午

15

：

00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全体股东及其合法的代理人。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审议

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审议

200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五）审议

2008

年度支付给审计单位报酬的议案。

（六）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七）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7

项议题的具体内容详见

2009

年

4

月

30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一）社会公众股股东凭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身份证；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应出示

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持股证明及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二）法人股股东凭单位证明、法人股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法人股股东授权委托书和出席

人员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登记。

（三）登记时间：

2009

年

6

月

25

日上午

8:00-12:00

，下午

2:30-5:30

。

（四）登记地点：广东省韶关市惠民南路

148

号公司证券事务部。

四、其他事项：

（一）本次会议为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一切费用自理。

（二）联系人：沈玉村

联系电话：

0751-8153150

传 真：

0751-8535226

邮 编：

512026

特此通知。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六月四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单位）出席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

股东大会，代表本人（或单位）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受托人姓名（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期限：

证券代码
：

000529� � � � � � � � � � �

证券简称
：

*S T

美雅 公告编号
：

2009- 26

广东美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恢复上市工作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2007

年

5

月

11

日，本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

2007

年

5

月

18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受理本公司关于恢复上市的申请。现就公司恢复上市进展工作情况公

告如下：

一、公司具体工作进展情况

2008

年

8

月

31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债务重组方案、

重大资产出售方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以及召开股改相关股东会议、召开

2008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等议案。

2008

年

9

月

24

日，公司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

2008

年

9

月

25

日， 公司召开了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公司债务重组方

案、重大资产出售方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等相关议案。

2008

年

11

月

24

日，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组方案提交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并获得有条件审核通过。

2008

年

12

月

19

日，公司接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东美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及向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及《关于核准广东省广弘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公告广东美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之后，

公司按照核准后的资产重组方案，积极办理资产交割等相关手续。

2008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大股东完成股权转让过户手续

,

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成

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2008

年

12

月

26

日，公司按资产重组方案完成资产和负债的交割，并积极办理资产重组涉及

的置出资产过户手续。

2008

年

12

月

29

日， 公司购买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弘食品

100%

的股权、

广丰农牧

85.78%

的股权和教育书店

100%

的股权办理完成过户手续。

2009

年

1

月

20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

2009

年

3

月

3

日， 公司披露了

200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08

年年报显示公司实现净利润

33758

万元。

2009

年

4

月

21

日

,

公司披露了

2009

年第一季度报告

,

报告显示公司

2009

年第一季度实现净

利润

1481

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置出资产大部份已办理完成过户手续，向广东省

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发行

187,274,458

股股份的事项仍在办理中。

二、风险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14.2.15

条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正

式受理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后的三十个交易日内， 作出是否核准本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的决

定（公司按深交所要求补充提供材料期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内）。

公司目前仍在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补充提交申请恢复上市的资料， 若在规定期限内

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本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本公司董事

会郑重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美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O 九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１００

� � �

证券简称
：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６

ＴＣ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形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

会应参会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１１

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７

日以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２

号文核准，本公司委托

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向八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

３５

，

０６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２．５８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９０

，

４５４．８０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

，

８６０．９４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７

，

５９３．８６

万元。 以上资金到位

情况业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出具的中喜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１０１６

号验资报告审验。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约定：“若因经营需要或市场竞争等

因素导致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全部或部分项目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必须进行先期

投入的，公司拟以自筹资金先期进行投入，待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自筹

资金投入。 ”

以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ＴＣＬ

光电科技 （惠州） 有限公司实施。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总额

３９

，

６９０．０５

万元，

为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促进公司业务发展，根据深圳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公司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９

，

６９０．０５

万元。

详情参见本公告附件：本公司董事会出具的《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

况的专项说明》、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深鹏所股专字［

２００９

］

２４２

号）《

ＴＣＬ

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以及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用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之核查意见》。

二、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审议〈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全文见巨

潮网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ＴＣ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 ４日

附件

ＴＣ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情况的专项说明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７

日以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２

号文核准，

ＴＣＬ

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ＴＣＬ

集团”或“公司”）委托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向八名特

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５

，

０６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２．５８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９０

，

４５４．８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

，

８６０．９４

万元，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７

，

５９３．８６

万元，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 本次募

集资金的专用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专户一：用于大尺寸高清晰液晶电视模组

一体化制造项目

专户二：用于中小尺寸液晶电视模组一体化制

造项目

账户名称：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账户名称：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惠州分行营业部

开户银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彩田支行

账号：

２００８０２０１２９２００１１２１８６

账号：

４４３０６６１７５０１８０１００４３６１６

募集资金金额：

４．５

亿元 募集资金金额：

４２５

，

９３８

，

６５０

元

以上新股发行的募集资金业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出具的

中喜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１０１６

号验资报告审验。

二、募集资金投向的承诺情况

根据 《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以

下简称“《上市公告书》”）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将用于中小尺寸液晶电视模组一体化

制造项目和大尺寸高清晰液晶电视模组一体化制造项目。 具体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

（人民币万元）

项目备案情况

１

中小尺寸液晶电视模组一

体化制造项目

７４

，

２４６．００

（注

１

）

７４

，

２４６．００

广东省企业基本建设

投资项目备案证

０７１３００４０９０１９００３

号

２

大尺寸高清晰液晶电视模

组一体化制造项目

６５

，

３９１．００

（注

２

）

６５

，

３９１．００

广东省企业基本建设

投资项目备案证

０７１３００４０９０２９００４

号

合 计

１３９

，

６３７．００ １３９

，

６３７．００ －－

注

１

：其中建设投资

５１

，

２９６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２２

，

９５０

万元。

注

２

：其中建设投资

４７

，

７９６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１７

，

５９５

万元。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约定：“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与投

资项目所需资金相比，如有剩余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如有缺口公司通过自有资金解决”。 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７

，

５９３．８６

万元，不足上述两个项目的总投资额，公司

将根据各自项目的具体情况分配募集资金在项目中的使用，资金缺口由公司自行解决。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以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由

ＴＣＬ

集团之全资子公司

ＴＣＬ

光电科技（惠州）有限公司实施。 截

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总额

３９

，

６９０．０５

万元，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预先投入金额（人民币万元）

购买土地使

用权支出

厂房及宿舍

建设支出

购买设备支

出

其他支出 合 计

中小尺寸液晶电视模

组一体化制造项目

２

，

３０９．６８ ７

，

４０５．９３ ８

，

７７４．２１ ９７５．５３ １９

，

４６５．３５

大尺寸高清晰液晶电

视模组一体化制造项

目

２

，

３０９．６８ ７

，

４０５．９３ ９

，

５３３．５５ ９７５．５４ ２０

，

２２４．７０

合 计

４

，

６１９．３６ １４

，

８１１．８６ １８

，

３０７．７６ １

，

９５１．０７ ３９

，

６９０．０５

四、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董事会认为，公司已在发行申请文件中披露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实际金额为

３９

，

６９０．０５

万元。 为提高

资金利用效率，促进公司业务发展，根据深圳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公司拟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９

，

６９０．０５

万

元。

ＴＣ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 １日

关于ＴＣ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的专项审核报告

深鹏所股专字［

２００９

］

２４２

号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对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ＴＣＬ

集团”或“公司”）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止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ＴＣＬ

集

团董事会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

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 我们的责任是对

ＴＣＬ

集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情况发表专项审核意见。

本专项审核报告系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出具，所发表

的意见是我们在进行了审慎调查，实施了必要的审核程序的基础上，根据审核过程中所取得的材

料做出的职业判断。

经审核，

ＴＣＬ

集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数额和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７

日以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２

号文核准，

ＴＣＬ

集团委

托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向八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

３５

，

０６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２．５８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９０

，

４５４．８０

万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

，

８６０．９４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７

，

５９３．８６

万元，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

以上新股发行的募集资金业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出具的

中喜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１０１６

号验资报告审验。

二、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 《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以

下简称“《上市公告书》”）中对募集资金投向的承诺情况

根据

ＴＣＬ

集团《上市公告书》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将用于中小尺寸液晶电视模

组一体化制造项目和大尺寸高清晰液晶电视模组一体化制造项目。 具体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

（人民币万元）

项目备案情况

１

中小尺寸液晶电视模组一体

化制造项目

７４

，

２４６．００

【注

１

】

７４

，

２４６．００

广东省企业基本建

设投资项目备案证

０７１３００４０９０１９００３

号

２

大尺寸高清晰液晶电视模组

一体化制造项目

６５

，

３９１．００

【注

２

】

６５

，

３９１．００

广东省企业基本建

设投资项目备案证

０７１３００４０９０２９００４

号

合 计

１３９

，

６３７．００ １３９

，

６３７．００

【注

１

】 其中建设投资

５１

，

２９６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２２

，

９５０

万元。

【注

２

】 其中建设投资

４７

，

７９６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１７

，

５９５

万元。

根据

ＴＣＬ

集团

２００８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约定：“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

与投资项目所需资金相比，如有剩余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如有缺口公司通过自有资金解决”。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７

，

５９３．８６

万元，不足上述两个项目的总投资

额，公司将根据各自项目的具体情况分配募集资金在项目中的使用，资金缺口由公司自行解决。

（二）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以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由

ＴＣＬ

集团之全资子公司

ＴＣＬ

光电科技（惠州）有限公司实施，截

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止，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总额

３９

，

６９０．０５

万元，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预先投入金额（人民币万元）

购买土地使

用权支出

厂房及宿舍

建设支出

购买设备

支出

其他支出 合 计

中小尺寸液晶电视模组

一体化制造项目

２

，

３０９．６８ ７

，

４０５．９３ ８

，

７７４．２１ ９７５．５３ １９

，

４６５．３５

大尺寸高清晰液晶电视

模组一体化制造项目

２

，

３０９．６８ ７

，

４０５．９３ ９

，

５３３．５５ ９７５．５４ ２０

，

２２４．７０

合 计

４

，

６１９．３６ １４

，

８１１．８６ １８

，

３０７．７６ １

，

９５１．０７ ３９

，

６９０．０５

三、审核意见

经审核，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止，

ＴＣＬ

集团已以自筹资金

３９

，

６９０．０５

万元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上述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与公司实际投资情况相符。

本专项审核报告仅供

ＴＣＬ

集团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之

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深圳

2009

年

6

月

1

日 王甫荣

中国注册会计师

巩启春

关于ＴＣ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用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之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者“

ＴＣＬ

集团”）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

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以及中信证券与

ＴＣＬ

集团签订

的《保荐协议》等文件的相关约定，实施对

ＴＣＬ

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管理的持

续督导工作。

根据

ＴＣＬ

集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资金投入情况，并经审慎核查公司提供的《

ＴＣＬ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深鹏所股专字

［

２００９

］

２４２

号）、验资报告、相关帐证单据及相关议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等，中信证券对

ＴＣＬ

集团

２００９

年董事会第三届第十五次会议拟审议的《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中涉及的事项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数额及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７

日以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２

号文核准，

ＴＣＬ

集团以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８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５

，

０６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每股人民币

２．５８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９０

，

４５４．８０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

，

８６０．９４

万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７

，

５９３．８６

万元，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中。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出具的中喜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１０１６

号验资报告审验。

二、公司在发行方案中对募集资金投向的承诺及披露

根据 《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以

下简称“《上市公告书》”）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将用于中小尺寸液晶电视模组一

体化制造项目和大尺寸高清晰液晶电视模组一体化制造项目。 具体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

（人民币万元）

项目备案情况

１

中小尺寸液晶电视模组

一体化制造项目

７４

，

２４６．００

（注

１

）

７４

，

２４６．００

广东省企业基本建设

投资项目备案证

０７１３００４０９０１９００３

号

２

大尺寸高清晰液晶电视

模组一体化制造项目

６５

，

３９１．００

（注

２

）

６５

，

３９１．００

广东省企业基本建设

投资项目备案证

０７１３００４０９０２９００４

号

合 计

１３９

，

６３７．００ １３９

，

６３７．００

【注

３

】 ：其中建设投资

５１

，

２９６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２２

，

９５０

万元。

【注

４

】 ：其中建设投资

４７

，

７９６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１７

，

５９５

万元。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约定：“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与投

资项目所需资金相比，如有剩余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如有缺口公司通过自有资金解决”。 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７

，

５９３．８６

万元，不足上述两个项目的总投资额，公

司将根据各自项目的具体情况分配募集资金在项目中的使用，资金缺口由公司自行解决。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

ＴＣＬ

集团提供的数据，并经中信证券审慎核查，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由

ＴＣＬ

集团之全资子公司

ＴＣＬ

光电科技（惠州）有限公司实施，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止，已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总额

３９

，

６９０．０５

万元，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预先投入金额（人民币万元）

购买土地

使用权支

出

厂房及宿舍

建设支出

购买设备支

出

其他支出 合 计

中小尺寸液晶电视模组一

体化制造项目

２

，

３０９．６８ ７

，

４０５．９３ ８

，

７７４．２１ ９７５．５３ １９

，

４６５．３５

大尺寸高清晰液晶电视模

组一体化制造项目

２

，

３０９．６８ ７

，

４０５．９３ ９

，

５３３．５５ ９７５．５４ ２０

，

２２４．７０

合 计

４

，

６１９．３６ １４

，

８１１．８６ １８

，

３０７．７６ １

，

９５１．０７ ３９

，

６９０．０５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上表中

２

个用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资金

项目均属于

ＴＣＬ

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方案披露的范围。

四、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

ＴＣＬ

集团《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议案》提及的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与实际情况相符，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的

项目与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方案中所作的承诺及披露一致，同意公司在上述议案经董事会审

议批准后实施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保荐代表人：

张锦胜

宋永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６月 １日

ＴＣ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

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总额

３９

，

６９０．０５

万元，深圳

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审

计，并出具了深鹏所股专字［

２００９

］

２４２

号专项审核报告。

本次以募集资金

３９

，

６９０．０５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９

，

６９０．０５

万

元，置换金额与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数额一致，不违反公司《上市公告书》中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承诺，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以

３９

，

６９０．０５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独立董事：

曾宪章 陈盛沺 叶月坚 丁 远

二零零九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
：

000089� � � � �

证券简称
：

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

2009- 025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已获

2009

年

5

月

6

日召开的

2008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方案

2008

年

1

月

29

日， 公司非公开发行购买资产的

250,560,000

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权登记，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690,243,200

股。

经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资产交割日

为

2008

年

1

月

31

日，资产交割日之前本公司（母公司）可分配利润为

892,355,952.90

元，本公

司（合并）可分配利润为

1,227,179,983.48

元。

本公司

2008

年

2

月

22

日公告的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

况暨上市公告书》约定：公司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割日前的可分配利润，由公

司股东按照本次发行完成前的股权比例享有，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割日后的可分

配利润，由公司按照本次发行完成后的股权比例共同享有。

鉴于上述情况，经本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08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以

2008

年

1

月

29

日前公司的总股本（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的总股本）

1,439,683,2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分配现金股利

0.30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

境外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

0.27

元）分配利润。对于向公司控股股东

－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的

250,560,000

股股份不享有本次现金股利分配。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

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

2009

年

6

月

11

日，除息日为

2009

年

6

月

12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09

年

6

月

11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除持有本公司一般法人配售股份外的全体股

东。

四、分红派息方法

本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息和公司高管锁定股股息于

2009

年

6

月

12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商（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息由本公司派发。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宝安国际机场机场路机场信息大楼

515

室

咨询联系人：董事会秘书处

咨询电话：

0755-23456331

传真电话：

0755-23456327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3 日

股票代码
：

000039

、

200039� �

股票简称
：

中集集团
、

中集
B � �

公告编号
：

[C I M C ]2009- 01 5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

2008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已获

2009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2009

年

4

月

21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香

港《大公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

一、分红派息方案

本公司

2008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662,396,051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现金

1.5

元（含税，扣税后

A

股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实际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

利

1.35

元人民币。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B

股暂不扣税）。

B

股现金红利按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

2009

年

4

月

21

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人民币兑港币汇率中间价（

1

港元

=0.8818

元人民币）折合港币支付。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A

股：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6

月

11

日；

除息日：

2009

年

6

月

12

日；

B

股：

最后交易日：

2009

年

6

月

11

日；

除息日：

2009

年

6

月

12

日；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6

月

16

日；

三、分红派息的对象

截止

2009

年

6

月

11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A

股股东。

截止

2009

年

6

月

16

日下午（最后交易日：

2009

年

6

月

11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B

股股东。

四、分红派息方法

1

、无限售条件

A

股现金红利于

2009

年

6

月

12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商直接划入其资金帐户。

A

股有限售条件股东持有（包含高级管理人员锁定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派发。

2

、

B

股现金红利于

2009

年

6

月

16

日通过股东托管券商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帐户。

若

B

股投资者在

2009

年

6

月

16

日办理了

"

中集

B"

转托管，其现金红利仍在原托管证券商或

托管银行处领取。

五、有关咨询办法

中集集团财务管理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港湾大道

2

号中集集团研发中心

联系人：王心九、耿潍蓉

电话：

0755-26691130

传真：

0755-26813950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分红派息时间安排的文件。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零九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９０

证券简称
：

深天健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２２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０４

，

４２４

，

６８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本次转赠前公司总股本为

３０４

，

４２４

，

６８０

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４５６

，

６３７

，

０２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

三、权益派息对象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五、本次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

行

新

股

送

股

公积金

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１３

，

７８１

，

３７１ ４．５３％ ６

，

８９０

，

６８５ ６

，

８９０

，

６８５ ２０

，

６７２

，

０５６ ４．５３％

１

、国家持股

１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０％ ６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６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５５０

，

０００ ４．５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境内非国有

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

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８１

，

３７１ ０．０３％ ４０

，

６８５ ４０

，

６８５ １２２

，

０５６ ０．０３％

二、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２９０

，

６４３

，

３０９ ９５．４７％ １４５

，

３２１

，

６５５ １４５

，

３２１

，

６５５ ４３５

，

９６４

，

９６４

９５．４７

％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０

，

６４３

，

３０９ ９５．４７％ １４５

，

３２１

，

６５５ １４５

，

３２１

，

６５５ ４３５

，

９６４

，

９６４

９５．４７

％

２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３０４

，

４２４

，

６８０ １００％ １５２

，

２１２

，

３４０ １５２

，

２１２

，

３４０ ４５６

，

６３７

，

０２０ １００％

七、 实施转增股后， 按新股本

４５６

，

６３７

，

０２０

股全面摊薄计算，

２００８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

０．２５１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２８１３０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３９１５７３６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

７０５８

号市政大厦

８１６

室董事会秘书处

联 系 人：徐肇松 陆炜弘 钱文莺

九、备查文件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 ５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４５

、

２０００４５

证券简称
：

深纺织
Ａ

、

深纺织
Ｂ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１５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０．５０

元（扣税前，

Ｂ

股暂不扣税）

●Ａ

股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Ｂ

股最后交易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

●

除息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５

日

一、分红派息方案公告情况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刊登

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分红派息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

、分红派息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４５

，

１２４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人民

币

０．５

元（含税，

Ｂ

股暂不扣税），共计派发现金股息

１２

，

２５６

，

２００

元。

３

、根据国家税法规定，本公司代扣税后向

Ａ

股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０．４５

元人民币；

Ｂ

股股东暂不扣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０．５

元人民币。 对于其他非

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４

、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Ｂ

股现金股息按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４

月

２２

日）中国人民银行基准汇率中间价（

１

港元

＝ ０．８８１３

人民币）折合港币支付。

三、分红派息实施日期

１

、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２

、

Ｂ

股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Ｂ

股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７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

２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Ｂ

股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１

、 本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派发的

Ａ

股股息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券商直

接划至股东资金帐户。

２

、

Ｂ

股股息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通过股东托管券商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帐户。 若

Ｂ

股

股东在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办理了“深纺织

Ｂ

”转托管，其股息仍在原托管券商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３４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 ００＊＊＊＊＊８８４

李静强

六、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咨询联系人：廖瑞琰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７６０４３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７６１３９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五日

股票代码
（

A /H

） ：

000063/7 63� � � �

股票简称
（

A /H

） ：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

200924

�

债券代码
：

1 1 5003�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
：

中兴债
1

�

权证代码
：

031 006� � � � � � � � � � � � � � �

权证简称
：

中兴
Z X C 1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兴 ZX C 1 权证的行权价格、

行权比例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200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方案于

2009

年

6

月

4

日实施，本次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权登记日为

2009

年

6

月

4

日，除权除

息日为

2009

年

6

月

5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中兴

ZXC1

权证的行权价格、行权比例

将根据公司股票的除权除息进行调整。

一、中兴

ZXC1

权证的行权价格、行权比例调整依据

本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以本公司现有的总股本

1,343,330,

310

股（其中

A

股股数为

1,119,118,854

股，

H

股股数为

224,211,456

股）为基数，每

10

股转增

3

股、每

10

股派发人民币

3

元现金（含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

以及本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与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在认股权证存续期内，当中兴通讯

A

股股票除权、除息时，中兴

ZXC1

权证的行权价格和行权

比例将按以下规则予以调整：

1

、公司

A

股除权时，认股权证的行权价格和行权比例分别按下列公式进行调整：

新行权价格

=

原行权价格

×

（公司

A

股除权日参考价

/

除权前一交易日公司

A

股收盘价）；

新行权比例

=

原行权比例

×

（除权前一交易日公司

A

股收盘价

/

公司

A

股除权日参考价）。

2

、公司

A

股除息时，认股权证的行权比例不变，行权价格按下列公式调整：

新行权价格

=

原行权价格

×

（公司

A

股除息日参考价

/

除息前一交易日公司

A

股收盘价）。

二、中兴

ZXC1

权证的行权价格、行权比例调整结果

公司

A

股除权（息）日参考价

＝(35.95－0.3)/(1+0.3)＝27.42

（元）

本次调整后的中兴

ZXC1

权证的行权价格

＝55.582×

（

27.42/35.95

）

= 42.394

（元）

本次调整后的中兴

ZXC1

权证的行权比例

＝0.703×

（

35.95/27.42

）

=0.922

因此，中兴

ZXC1

权证的行权价格由

55.582

元调整为

42.394

元，行权比例由

1: 0.703

调整为

1:0.922

，于

2009

年

6

月

5

日生效。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年 6 月 5 日

D2

2009

年
6

月
5

日星期五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